
臺 彎省臺東縣成功鎮第二十二屆鎮民代表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臺東縣成功鎮第二十二屆鎮民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 

臺東縣選舉委員會成功鎮選務作業中，c。編印 

月． 一六日（星期六）上夕． 

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 

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鎮民代表候選‘，（第，一選區） 
號次 相片 －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 柔 
之政I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I 蠱 
\ 

S N 

蘇育朋 

84 
年 
11 
月 
5 
日 

男 臺北市 無 

成功國小 

新港國中 

成功商水 

大仁科技大學 

1．曾任中國國民黨黨部主任 

2．成功地政事務所 

一、打造鎮民運動公園，建造籃球場。 

二、結合在地文化，積極發展觀光。 

三、打造休閒遊憩海水浴場，發展水域觀光。 

2 。 陳威旭 

72 
年 
4 
月 
7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公柬高工 

（建築製圖科） 

新港國中 

成功國小 

1．柬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肄業 

2．台柬縣成功鎮文化觀光商圈發展 

協會總幹事 

3．青年救國團委員會台柬縣成功鎮 

副會長 

4．國防部國防指揮部台柬成功輔導員 

5．成功鎮公所建管都計觀光 

一、本鎮在地農、漁業的產業加值，用永續旅遊的視角，創新體驗新感愛。 
二、爭取舉辦常態性屬於成功鎮音樂、文化、教育等活動，促進觀光人潮、提升觀光系統整合，提高返鄉陪伴家人及本鎮 

就業機會，再現小鎮風華。 
三、培養長者退休長者第二興趣及專長，豐富其退休生活。 
四、族群融合，舉辦新住民傳統節慶活動，打造友善小鎮。 
五、爭取偏鄉教育資源，縮減城鄉差距。 
六、醫療資源匱乏，偏鄉地區改善方案。 
七、關懷並協助弱勢家庭及長者照護，協請專業人士輔導本鎮長照相關事宜。 
八、爭取鎮民本應享有的資訊及資源福利。 
九、a取民意督促地方政府編列預算與執行。 
十、協助本鎮畢業生及青年階段性輔導，求職障礙及未來工作導向。 
十一、由我籌組「臺東縣成功鎮文化觀光商圈發展協會」可逕向各機關及「經濟部」爭取年度計畫案經費「府財發字 

第1100276397號」在案，同意核定範圍：中華路、太平路、光復路、新生路、民生路、中山東路、五權路、中山路 
、民權路及港邊路，協助本鎮住宿，餐廳（飲）、旅遊業者、文化走讀等相關業者並配合政府各項活動活絡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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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晴 

62 
年 
3 
月 
14 
日 

男 臺中市 無 

國中畢 1．台柬縣商業會理事 

2．台柬家扶中心委員 

3．台柬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監事 
4．柬海岸玉石交流園區 團長 

5．台柬縣寶石協會理事 
6．歸人沙城旅店∼柬海旅社執行長 

7．一簑煙雨民宿執行長 
8．還酹江月民宿執行長 

一、我要幫成功鎮找回那個曾經屬於新港的繁榮，爭取利用鎮內閒置的空間，發展全新的文創園區，結合在地 
工藝文化、餐吧、美食小吃，讓成功鎮更加具有觀光軟實力，發展的同時還可以留住在地的人才，讓這些 
在地的年輕人、那些有才能的人，也有機會能留在這個故鄉發展。 

二、開拓鎮內觀光資源，全力發展全新的觀光產業、全新的道路規劃，將客流重新的導入咱們成功鎮，重新規 
劃道路，經中華路、漁港、海濱公園、到三仙台、比西里岸，鏈接成一段美麗的海岸觀光迴路。 

三、我希望能代表所有的鎮民去監督所有鎮內日後的設施與發展，我想邀請全鎮民眾一起共同來監督鎮內日後 
的所有發展與規劃。 

四、爭取提高鎮內各學校的營養午餐經費，我希望能讓所有學齡兒童能夠吃得好，吃得到新鮮又營養的食物。 
五、我會舉辦各種活動，新港海洋音樂會、在地美食趴、聖誕節溫暖送禮等等各種活動，提升成功鎮的能見 

度，有我在的成功鎮我相信會更有活力的。 

4 t 吳俊寬 

67 
年 
6 
月 
4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開南商工 第二十屆、二十一屆成功鎮民代表會 

鎮民代表 

一、確實監督公所落實每項預算執行。 

二、積極推動成功鎮特色觀光，推廣成功鎮農漁特色產業，爭取成功鎮各項觀光特色提升與國際接軌。 

三、努力爭取成功鎮幼孩與長者的福利。 

四、細心傾聽民意，積極為成功鎮民解決問題，爭取鎮民權益。 

5 。 
‘▲ 

林聰傑 

47 
年 
1 
月 
16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三民國小 

綠島國中 

台柬農工 

1．台柬中華電信24年 

2．成功鎮忠智里里長 

（第18.19.20.21屆） 

一、善盡鎮民代表職責，發揮為民喉舌、造福桑梓的基礎民意。 

二、認真參與鎮民代表會會議（定期會或臨時會）。 

三、協辦社會救助、關懷弱勢家庭、貧困老人及身障民眾。 

四、社區力求道路平、路燈亮、水溝通，若有需求即刻通報，鎮公所設法修繕。 

五、實踐鄉鎮市民代表個人之職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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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淄螽一一∼麻 

陳秋豆 

46 
年 
11 
月 
4 
日 

女 
臺灣省 
澎湖縣 無 

新港國中畢業 1．第二十一屆鎮民代表 

2．成功婦女會會長 

3．國民黨黨代表 

4．成功鎮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一、協助生活貧困家庭中請補助。 

二、落實監督鎮政業務。 

三、極力爭取農、漁民權益。 

四、三屆代表，十二年來為成功鎮打拼，為鄉親服務，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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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俊雄 

60 

年 
10 
月 
3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成功國小 

新港國中 

私立陽明工商 

警察專科學校警員班 

畢業 

1．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2．保四警察總隊 

3．新竹市警察局 

4．台柬縣警察局成功分局 

共服務31年11個月 

用心 在於強化老弱婦孺及關懷新住民 

創新 建設海濱運動公園及兒童遊樂設施 

老婆（貝蒂）在成功分院擔任義剪志工服務已8年 

夫妻倆更能體會熱忱服務鎮民 

8 t 昔冠柴 

79 
年 
9 
月 
1 
日 

男 高雄市 無 

高中畢業 黃清睦服務處助理 一、全力監督及支持鎮長施政方針，革新鎮政建設成功。 
二、督促政府對長青社會教育弱勢團體之補助，及低收入戶、獨居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的關懷及協助。 

三、落實加強學校及社會文化教育，以發揚善良風俗，擴大傳統文化的發展。 

四、爭取成功鎮「山坡地解編限制」，使土地、農地開發利用、發揮經濟效益，改善民眾生活，達到好山 

、好水、好發展。 

五、爭取上級重視成功鎮漁業發展，增加漁具新購補助、漁船整修補助、休漁期補助及配合國軍演習禁漁 

補償。 
六、爭取觀光發展規劃，自然地景：三仙台、石雨傘，加強觀光行銷、促進商業發展。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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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真 

62 
年 
5 
月 
20 
日 

女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成功國小 

新港國中 

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1．成功羽球協會顧問 

2．成功女義警分隊小隊長 

3．新娘秘書 

一、關懷弱勢族群、協助辦理各項生活扶助。 

二、爭取興建社區風雨球場，打造友善運動空閒。 

三、監督鎮政、克盡民意代表職責。 

四、以民意為依歸、真心真意服務鎮民。 

10 
n 

榆：騙＝ 

楊瑞華 

48 
年 
7 
月 
10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高中 

空防專修班 

1．第十八屆成功鎮鎮民代表 

2．第二十一屆成功鎮鎮民代表 

一、公平、公正、公義處事原則。 

二、鎮代職責，切實負責。 
三、推動本鎮觀光產業，農漁產品價格，生產者滿意，消費者認定有價值。 

四、署柬成功分院促使成為正常運作全方位醫院。 

五、前海巡美山營區，成為長照中心，繼續努力。 

六、爭取石雨傘港開發水上休閒娛樂活動，繼續努力。 

七、三仙台風景區內私人土地解禁乙案，繼續努力。 

八、我的建言，是成功鎮的光。 

11 。 王東吉 

50 
年 
5 
月 
23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國中畢業 1. 16. 17. 18屆三民里里長 

2.19屆成功鎮民代表 

3.20屆成功鎮民代表會副主席 

4.21屆成功鎮民代表會主席 

5．成功義消顧問團團長 

用心為鎮民服務 

鎮民代表候選人（第二選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 柔 
之政I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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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聰義 

50 
年 
3 
月 
1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博愛國小畢業 

新港國中畢業 

陸軍第一、二士官 

學校結業 

陸軍財務經理學校 

畢業 

1．成功鎮博愛里第十八、十九屆里長 

2．黃復興黨部黃國柬區黨部小組長、 

委員 

3．立委廖國棟台柬服務處區主任 

4．水土保持防災專員 

一、隨時隨地關心鎮民，有困難並主動積極協助。 

二、確立目標並妥善安排計畫，按部就班並持續實行。 

三、以光明磊落的動機努力做好正確的事務。 

四、能與鎮民溝通、協調，並從中學習他人的優點。 

五、樂意為鎮民服務並參與社區的各項活動。 

回 回 回 

中央選舉 
委員會 

、
h
 

耩
 

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 

、 

訛i蹤數l蚩1萬，甭正日1旦□ 

患i尋評龍E鬢gZ駢薇鄒錄潯螂 

，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消毒。 

定及選務防疫措施，請參見 ；翁菅馱弄七鵡！，　蒜譫刳E日攆―〕凱 hftps :IIwww.cdc.gov.S》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ftps:IIwww.cec.gov.tw)。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舉電話：(089) 361169；法務部檢舉專線： 0800-024-099按4，檢舉信箱 臺東郵政第115號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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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民代表候選人（第二選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 薦 
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2 ? 
>4' 

洪進榮 

48 
年 
6 
月 
11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信義國小 

新生國中 

省立台柬高級中學 

1．成功鎮信義里第19.20屆里長 

2．成功鎮信義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3．成功鎮民代表 

4．成功鎮農會常務監事 

5．都歷山海環境保護協會理事長 

一、強力監督鎮公所預算的編列及執行力。 

二、積極爭取農路改善、社區排水、野溪整治，以保障鎮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督請鎮公所落實關懷弱勢族群、邊緣戶、老人福利及重視隔代教養、中輟生教育問題。 

四、督請鎮公所積極推動本鎮各部落傳統領域之劃分，部落會議組織成立，以保障各部落權益。 

五、發展地方結合社區產業，創造工作機會，留住青年才俊。 

3 
j 入” ;; 
' 

、‘' 

*曾州 ／ 
‘笋 

鯊 

楊世光 

51 
年 
11 
月 
12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成功新港國中 

新興工商畢 

成功鎮民代表20.21屆 勤走部落 

為民喉舌 

熱心服務 

4 必 
蔡新輝 
Son Tok Kulas 

42 
年 
7 
月 
15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和平國小 

新港國中 

公柬高工資訊班 

玉山神學院信神系 

台灣師大族語推廣系 

1．新港國中家長委員 

2．三民里鄰長24年 

3．三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4．長老教會總會委員會任期12屆 

5．行政院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委員 

6．成功鎮第18.19.20.21屆鎮民代表 

第19.21屆副主席 

一、以民意為依歸，以地方發展為職責做一個專職鎮民代表，全力監督鎮政，積極促進地方團結和諧。 

二、堅持捍衛（原基法）原住民傳統領域及原住民保留地，爭取原住民依法取回祖先遺留土地產業。 

三、專業為民服務，打拼爭取地方建設，加強環境保護、農村發展提昇農漁民、婦女生活水準。 

四、加強監督地方重大工程建設品質，避免資源浪費。 

五、關懷弱勢老弱婦孺福利，照顧中低收入戶、老人、身心障礙及社會救助案件之中請回鑽鄉里。 

六、爭取全面改善轄區居家道路、排水系統及鋪設柏油路面，並裝設路燈利夜問照明，維護民眾交通安全。 

七、積極推動發揚原住民傳統文化歷史藝術技能並保存傳承，提昇文化、教育及環境生活品質。 

5 n 賴蘋妹 

46 
年 
2 
月 
24 
日 

女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三仙國小 

泰北高中 

三信家商 

1．議員暨國會中央民代助理 

2．保險理財專員 

3．成功鎮第21屆鎮民代表 

一、爭取部落營造經費，促進觀光。 

二、爭取部落健康文化站，強化老人照護。 

三、積極督促公部門之業務，提升工作效力。 

四、催促原保地業務進度，加速發放原保地取得。 

五、極力爭取各項經費，以落實部落建設。 

六、不分族群，全力為民服務。 

6 。 陳婕妤 

79 
年 
1 
月 
19 
日 

女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台柬縣三民國小 
台柬縣新港國中 

國立台柬女中 
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 

與城鄉環境系（前 
中興大學地政系） 

1．部落活力計畫一台柬區專案助理 

2．部落文化健康站一照顧服務員 

3．部落活力就業計畫一專案經理人 

4．原住民保留地業務一短代承辦人 

5．三民國小暨和平分校一代理教師 

6．國小課後多元學習班一班務主任 

7．文化體驗品格教育一計畫與推廣 

8．國立台柬大學教育系碩士（在學） 

〝）彘 
一 、強化老人，照護：引進長者照護資源．廣為建置與普及fE鄴→噫嘿 

二 、 支持青年回鄉：提供友善創生平台， 打造青年發展契；∼一.1 ‘• 

7 I 陳振明 

44 
年 
1 
月 
11 
日 

男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信義國小 

花蓮義工學校 

花工 

1．空軍機械學校結業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三期原住民成 

人教育工作者培訓結業 

3．台柬社區大學人權與法律第一期學 

員會話班結業 

4．社區理事長 

5．當選成功鎮十九、二十屆代表 

一、督促政府、公所完成遷移位於都歷垃圾場問題，造福地方。 

二、積極維護原住民傳統領域及海域，提高農漁民權益。 

三、爭取各部落水土保持及排水，農產業道路改善設施。 

四、關懷原住民居家服務，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之推動。 

五、督促公所盡速完成小港處火葬場設施工程。 

六、增設位於都歷天空之鏡休閒軟、硬設施，導引觀光客，造就地方在地青年就業機會。 

七、誠懇、熱心、為民喉舌，腳踏實地為民服務。 

8 〝＞ a 

！訕 

陳南蓀 

62 
年 
9 
月 
25 
日 

女 
臺灣省 
臺柬縣 無 

臺灣觀光學院 

（前精鍾商專） 

1．第21屆成功鎮民代表會代表 

2．行政院柬部聯合服務中心諮詢委員 

3．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委員 

4．台柬縣農會縣代表 

5．明新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傳承Pa'uripaw 創新Misafaelohan 永續Tatahada'oc 

一、推動在地友善環境發展部落特色。 

二、部落文化向下紮根，推動新思維新能量。 

三、整合有限資源並有效管理，積極推動無煙經濟產業。 

四、加強監督觀光產業相關業務單位。 

五、為成功鎮爭取資源協助地方多元發展。 

六、督促中央原民會及監督鎮公所加速原住民族保留地所有權取得之行政程序。 

七、協助各部落文化建康站推動老幼共學，促進傳統智慧之傳承。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辮人資格： 
L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學瞧譁宣告尚末撒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網綰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 

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 

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 

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辮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鵬區者，無娜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辮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鵬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L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齡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件投票通知單上之齲，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a 鵬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得隨同辮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覦亂投票之行為• 
4.辮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 

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瞽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辮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 

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罐舉人In潠舉票，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7.辮人圈齬，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as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開小拘役蘑s｝新臺幣二十萬元J。（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繼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仟瞧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辮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開•卜才雊鳶s｝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畫髑肴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投票鑿J期間，彎蠃7三1？韶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革開票，不服制止•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辮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鵬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辮票摺疊投入票　，不得逗留；女〕待辮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辮 

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J。（下有期徒開小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J。（下罰金；女〕待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　，或故意撕毀劉導之辮票者， 

依公職人員as罷免法第一百一1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F-7c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解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開小才雊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L 辮選舉票圈潠示範圖如下票圈潠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as罷免各種書件（依公職人員辮罷免各種書們表冊格式表冊格式七之（三）七之（三）地方公 

職人員辮辮票式樣）地方公職人員辮辮票式樣） 

懈 鬈 黑 闕 華 姨 

困 鰓 羅 懈 鬈 羅 異 。＜ 軍 氅 叨 ＜ 麒 姨 軍 

※請使用辮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辮票，鵬票「蓋章」或「按指印」 
四、鵬票顏色： 

L直轄市長、縣（市）長辮票為淺黃色• 

2．區域議員鵬票為白色• 
3．山地原住民議員解票為淺綠色•另應淤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平地原住民議員解票為淺藍色•另應淤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辮票為金黃色• 
6．區域鄉（鎮、市）民代表鵬票為齡紅色• 
7.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另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辮票，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 

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8．村（里）長鵬票為白色，但直轄市、市辮委員會，得自行斟酌調整為粉紅色• 

五、鵬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敵： 
L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辮委員會製發之辮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蝸號• 
六、妨害辮之處罰 

6．將辮票撕喲不完整• 
7．將辮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辮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L妨害辮罷免處罰（于觸公職人員as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1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 

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韆、助選或罷免機會，公然眾眾，以暴動破　ii：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iii El：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辮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翻，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iii El：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眾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J。（下有期徒開小才雊蘑s｝新臺幣三十萬元J。（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iii El：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贛欐或為一定之贛欐活動者，處三年以上、1肉現丈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Ma或為一定夕Ma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n或使他人放棄韆•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4夕桿議、辮或使他人為罷免案4夕桿議、鼯•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仲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J。（下有期徒開小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It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杳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J干•j；因而杳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1: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暾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 

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黼　權人或有鼯權人，使其不為桿議鰱署，或為一定夕桿議鰱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三條 

第一百零四條 

第一百零五條 

第一百零六條 

第一百零七條 

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百十條 

第一百十一條 

第一百十二條 

第一百十三條 

第一百十四條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開小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桶渦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簫、演緘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才雊鳶s｝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開小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辮、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開小才雊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開•j: 
一、眾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神旱議人、辮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眾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韃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贓罷辦桿議人、辮人或期事人員對罷鰥之鑿亍• 
將巒導之辮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開小才雊鳶s｝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艚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J。（下有期徒開小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金• 

意圖妨害覦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解取投票　、鵬票、罷免票、辮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言i或圈選 

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1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辦法中關於登記設畝及設畝數量限制規定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1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 

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韆、罷免廣告艇託夾報散發宜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五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 

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將辮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　，或故意撕毀劉導之辮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F-7c萬元以下罰鍰•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 

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 

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辮、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宜告褫奪公權• 
R 臀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鵬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無江E當理由拒颺舉委員 人員• 
二、干涉辮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劍下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髂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n之支持• 

五、利用蟯無故調動人員，對→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1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as，由最高法院檢辯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辮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杳察，自動 

檢舉有關妨害辮、罷免之刑事案件，、一訪v ∼不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第一百十六條 
第一百十七條 

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淤六個月內審結•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 

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JB!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 

依前項停止職務→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辮或其ft骰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1三條有鏢權之人，要求、期約或J般賄賂或其fill;不正禾一B盞，而許J買不行使∼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娜既小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以生計上之利害，∼票人不行使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娜既小 

第一百四十六條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 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澍E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害齷商―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開小才雊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七、其他： 

公職人員辮罷免法第29條第1項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 

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敵之訴 

1.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2．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 3．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臺柬縣成功鎮第19屆鎮長、第22屆鎮 ；民代表暨里長選舉投（開）票所一覽表 
投開票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鄰別 投開票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鄰別 

92 小馬活動中心 成功鎮信義里小馬路44號 信義里1鄰至8鄰 101 三民活動中心 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20號 三民里1鄰至14鄰 

93 都歷活動中心 成功鎮信義里都歷路110號 信義里9鄰至21鄰 102 成功鎮第二市場 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111號 三民里15鄰至28鄰 

94 豐田活動中心 成功鎮信義里豐田路91號 信義里22鄰至27鄰 103 芝田活動中心 成功鎮三仙里芝田路10號 三仙里1鄰至6鄰，8鄰 

95 和平里活動中心 成功鎮和平里跋邊路15號 和平里1鄰至11鄰 104 新白守蓮活動中心 成功鎮三仙里白蓮路43號 三仙里7鄰，9鄰至24鄰 

96 麒麟活動中心 成功鎮忠仁里麒麟路45之12號 忠仁里32鄰至38鄰 105 美山活動中心 成功鎮忠孝里美山路180-1號 忠孝里l鄰至6鄰，16鄰至17鄰 

97 舊鎮公所 成功鎮忠仁里中山東路75號 忠仁里1鄰至20鄰 106 小港活動中心 成功鎮忠孝里成廣路7號 忠孝里7鄰至15鄰 

98 成功國小教室 成功鎮忠仁里太平路28號 忠仁里21鄰至31鄰 107 重安活動中心 成功鎮博愛里重安路1號 博愛里1鄰至8鄰 

99 新港國中活動中心 成功鎮忠智里中正路1號 忠智里1鄰至16鄰 108 宜灣聚會所 成功鎮博愛里宜灣路40號 博愛里9鄰至16鄰 

100 忠智里活動中心 成功鎮忠智里五權路164號 忠智里17鄰至26鄰 

�        � �          � �               �

�  �  � �  �  �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選舉投票㈲關規定：
㆒、投票時間：民國㆒百㈩㆒年㈩㆒㈪㆓㈩㈥㈰(星期㈥)㆖午㈧時起㉃㆘午㆕時止。

㆓、選舉㆟㈾格：

1.㆗華民國國民年滿㆓㈩歲，即民國㈨㈩㆒年㈩㆒㈪㆓㈩㈥㈰以前包括當㈰出生，除受㈼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 ㆕ 個㈪以㆖，即民國㆒

百㈩㆒年㈦㈪㆓㈩㈥㈰以前包括當㈰遷入設㈲戶籍，㉃民國㆒百㈩㆒年㈩㆒㈪㆓㈩㈤㈰繼續居住者，㈲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

鄉（鎮、市）長、鄉（鎮、市）民㈹表、直轄市山㆞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山㆞原住民區民㈹表、村（里）長 選舉投票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

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表，其選舉㆟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平㆞原住民」或「山㆞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㆔、選舉㆟投票應㊟意事㊠：

1.投開票㆞點見投開票所㆒覽表。

2.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投票時攜帶本㆟國民身分證、㊞章及投票通知單

3.選舉㆟照顧之6歲以㆘兒童得隨同選舉㆟進入投票所但不得㈲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應㆒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

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㆒百零㈥條

第㆒㊠規定，處新臺幣㆔萬元以㆖㆔㈩萬元以㆘罰鍰。

6.任何㆟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圈選選舉票，違反者依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㆒百零㈥條第㆓㊠規定，處㈤年以㆘㈲期徒刑，併科新臺幣㈤㈩萬元

以㆘罰㈮。

7.選舉㆟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違者依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㆒百零㈤條規定，處㆓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㆓㈩萬元以㆘罰㈮。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列情事之㆒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㆒百零㈤條之規定，處㆓年以㆘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㆓㈩萬元以㆘罰㈮：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5)㈲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員選舉

罷免法第㆒百零㈧條第㆒㊠規定，處㆒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㈤千元以㆘罰㈮；如將 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

依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㆒百㆒㈩條第㈧㊠之規定，處新臺幣㈤千元以㆖㈤萬元以㆘罰鍰。

10.在投票所㆕周㆔㈩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㆒百零㈧條第㆓㊠規定，處㆒年以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㆒萬㈤千元以㆘罰㈮。

11.選舉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票圈選示範圖如㆘（依公職㆟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依公職㆟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表冊格式㈦之（㆔）㈦之（㆔）㆞方公

職㆟員選舉選舉票式樣）㆞方公職㆟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無效。

㆕、選舉票顏色： 

1.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山㆞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角加㊞直徑㆔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山㆞原住民」字樣。

4.平㆞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角加㊞直徑㆔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平㆞原住民」字樣。

5.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原住民區長選舉票為㈮黃色。

6.區域鄉（鎮、市）民㈹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7.平㆞原住民鄉（鎮、市）民㈹表、直轄市山㆞原住民區民㈹表選舉票為淺橘色。另平㆞原住民鄉（鎮、市）民㈹表選舉票，應於㊨㆖角加㊞直徑㆔公分紅色圓

圈，並於圓圈內加㊞「平㆞原住民」字樣。

8.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但直轄市、市選舉委員會，得㉂行斟酌調整為粉紅色。

㈤、選舉票㈲㆘列情形之㆒者無效：

1.圈選㆓㆟以㆖。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    8.不加圈完全空白。

4.圈後加以塗改。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5.簽㈴、蓋章、按指㊞、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㈥、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㈤章㈲關規定）。

第㈨㈩㆔條 違反第㈤㈩㈤條第㆒款規定者，處㈦年以㆖㈲期徒刑；違反第㆓款規定者，處㈤年以㆖㈲期徒刑；違反第㆔款規定者，依各該㈲關處罰之法律處

斷。

第㈨㈩㆕條 利用競選、助選或罷免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會秩序者，處㈦年以㆖㈲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㈩年以㆖㈲期徒刑。

   前㊠之未遂犯罰之。。

第㈨㈩㈤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㈤年以㆘㈲期徒刑。

   犯前㊠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㈦年以㆖㈲期徒刑；致重傷者，處㆔年以㆖㈩年以㆘㈲期徒刑。

第㈨㈩㈥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處㆔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㆔㈩萬元以㆘罰㈮；首謀及㆘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㆔年以㆖

㈩年以㆘㈲期徒刑。

   犯前㊠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㈦年以㆖㈲期徒刑；致重傷者，處㈤年以㆖㈩㆓年以㆘㈲期徒

刑。

第㈨㈩㈦條 對於候選㆟或具㈲候選㆟㈾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㆒定之競選活動者，處㆔年以㆖㈩年以㆘㈲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㆓百萬元以㆖㆓千萬元以㆘罰㈮。

   候選㆟或具㈲候選㆟㈾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㆒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㆓㊠之罪者，處㆒年以㆘㈲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與否，沒收之。

第㈨㈩㈧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列行為之㆒者，處㈤年以㆘㈲期徒刑：

   ㆒、妨害他㆟競選或使他㆟放棄競選。

   ㆓、妨害他㆟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之未遂犯罰之。

第㈨㈩㈨條 對於㈲投票權之㆟，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㆒定之行使者，處㆔年以㆖㈩年以㆘㈲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㆒百萬元以㆖㆒千萬元以㆘罰㈮。

   預備犯前㊠之罪者，處㆒年以㆘㈲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與否，沒收之。

   犯第㆒㊠或第㆓㊠之罪，於犯罪後㈥個㈪內㉂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㆒㊠或第㆓㊠之罪，在偵查㆗㉂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㆒百零㆓條 ㈲㆘列行為之㆒者，處㆒年以㆖㈦年以㆘㈲期徒刑，併科新臺幣㆒百萬元以㆖㆒千萬元以㆘罰㈮：

   ㆒、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義，行求期約或交付㈶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㆒定

之行使。

   ㆓、以㈶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權㆟或㈲連署權㆟，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㆒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之罪者，處㆒年以㆘㈲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與否，沒收之。

第㆒百零㆔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㈨㈩㈦條第㆒㊠、第㆓㊠、第㈨㈩㈨條第㆒㊠、第㆒百條第㆒㊠、第㆓㊠或第㆒百零㆓條第㆒㊠各款之事務者，處㆔年以㆖㈩年

以㆘㈲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㆒百萬元以㆖㆒千萬元以㆘罰㈮。

   前㊠之未遂犯罰之。

第㆒百零㆕條 意圖使候選㆟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者，處㈤年以㆘㈲期徒刑。

第㆒百零㈤條 違反第㈥㈩㆔條第㆓㊠或第㈧㈩㈧條第㆓㊠規定或㈲第㈥㈩㈤條第㆒㊠各款情事之㆒，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㆓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㆓㈩萬元以㆘罰㈮。

第㆒百零㈥條 違反第㈥㈩㈤條第㆔㊠規定者，處新臺幣㆔萬元以㆖㆔㈩萬元以㆘罰鍰。

   違反第㈥㈩㈤條第㆕㊠規定者，處㈤年以㆘㈲期徒刑，併科新臺幣㈤㈩萬元以㆘罰㈮。

第㆒百零㈦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列情事之㆒者，在場助勢之㆟，處㆒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㈩萬元以㆘罰㈮；首謀及㆘手實施者，處㈤年以㆘

㈲期徒刑：

   ㆒、聚眾包圍候選㆟、被罷免㆟、罷免案提議㆟、連署㆟或其辦事㆟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㆓、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連署㆟或其辦事㆟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㆒百零㈧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㆒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㆒萬㈤千元以㆘罰㈮。

   在投票所㆕周㆔㈩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㆒年以㆘㈲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㆒萬㈤千

元以㆘罰㈮。

第㆒百零㈨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

工具者，處㈤年以㆘㈲期徒刑。

第 ㆒百㈩ 條 違反第㆕㈩㆕條、第㆕㈩㈤條、第㈤㈩㆓條第㆒㊠、第㆓㊠、第㈧㈩㈥條第㆓㊠、第㆔㊠所定辦法㆗關於登記設立及設立數量限制規定者，處新臺

幣㈩萬元以㆖㆒百萬元以㆘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㆕㈩㈨條第㆒㊠、第㆓㊠或第㆔㊠規定者，處新臺幣㆓㈩萬元以㆖㆓百萬元以㆘罰鍰。

   ㆗央及㆞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員違反第㈤㈩條規定者，處㆔年以㆘㈲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㈤㈩㆒條規定於廣告㆗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法㆟或團體之㈴稱及其㈹表㆟姓㈴者，處報紙、雜誌事業

新臺幣㆓㈩萬元以㆖㆓百萬元以㆘或該廣告費㆓倍之罰鍰。

   違反第㈤㈩㆔條或第㈤㈩㈥條規定者，處新臺幣㈤㈩萬元以㆖㈤百萬元以㆘罰鍰；違反第㈤㈩㈥條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或非法㆟團體違反第㈤㈩㆓條第㆒㊠、第㆓㊠規定者，依第㆒㊠規定，併處罰其㈹表㆟及行為㆟；違反第㈤㈩㆔條或第㈤㈩㈥條規定

者，依前㊠規定，併處罰其㈹表㆟及行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罷免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㈤㈩㈥條第㆓款規定者，依第㈤㊠規定，處罰委託㆟及受託㆟。委託㆟或

受託㆟為政黨、法㆟或非法㆟團體者，併處罰其㈹表㆟及行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㈤千元以㆖㈤萬元以㆘罰鍰。

第㆒百㈩㆒條 犯第㈨㈩㈦條第㆓㊠之罪或刑法第㆒百㆕㈩㆔條第㆒㊠之罪，於犯罪後㆔個㈪內㉂首者，免除其刑；逾㆔個㈪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

㆗㉂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之㉂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㆒百㈩㆓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犯第㈨㈩㆕條㉃第㈨㈩㈥條、第㈨㈩㈦條第㆒㊠、第㆓㊠、第㈨㈩㈧條第㆒㊠第㆒款或其未遂犯、第㈨㈩㈨條、第㆒百零㆓條第

㆒㊠第㆒款或其預備犯、第㆒百零㈨條、刑法第㆒百㆕㈩㆓條或第㆒百㆕㈩㈤條㉃第㆒百㆕㈩㈦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數，各處推薦

之政黨新臺幣㈤㈩萬元以㆖㈤百萬元以㆘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對於其他候選㆟犯刑法第㆓百㈦㈩㆒條、第㆓百㈦㈩㈦條、第㆓百㈦㈩㈧條、第㆔百零㆓條、第㆔百零㆕條、第㆔百零㈤條、

第㆔百㆕㈩㈥條㉃第㆔百㆕㈩㈧條或其㈵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規定處罰。

第㆒百㈩㆔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員，假借職務㆖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㆓分之㆒。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㈥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期徒刑以㆖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㆒百㈩㆕條 已登記為候選㆟之現任公務㆟員，㈲㆘列情形之㆒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㆒、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辦事㊠或請派㆟員。

   ㆓、干涉選舉委員會㆟事或業務。

   ㆔、藉㈴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㆕、要求㈲部屬或㈲指揮、㈼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作競選之支持。

   ㈤、利用職權無故調動㆟員，對競選預作㆟事之安排。

第㆒百㈩㈤條 ㆗央公職㆟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方公職㆟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動

檢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員為之。

第㆒百㈩㈥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㈥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㈥個㈪內審結。

第㆒百㈩㈦條 當選㆟犯第㈨㈩㈦條第㆒㊠㉃第㆔㊠、第㈨㈩㈨條第㆒㊠、第㆓㊠、第㆒百條第㆒㊠㉃第㆔㊠、第㆒百零㆓條第㆒㊠第㆒款或其預備犯或第㆒百零

㆔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期徒刑以㆖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判決之㈰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停止職務或職權之㆟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㈥章）：

第㆒百㆕㈩㆓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由行使法定之政治㆖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㈤年以㆘㈲期徒刑。

   前㊠之未遂犯罰之。

第㆒百㆕㈩㆔條 ㈲投票權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㆒定之行使者，處㆔年以㆘㈲期徒刑，得併科㆔㈩萬元以㆘罰㈮。

第㆒百㆕㈩㈤條 以生計㆖之利害，誘惑投票㆟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㆒定之行使者，處㆔年以㆘㈲期徒刑。

第㆒百㆕㈩㈥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㈤年以㆘㈲期徒刑。

   意圖使㈵定候選㆟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㆓㊠之未遂犯罰之。

第㆒百㆕㈩㈦條 害或擾亂投票者，處㆓年以㆘㈲期徒刑、拘役或㈤百元以㆘罰㈮。

第㆒百㆕㈩㈧條 於無記㈴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㆔百元以㆘罰㈮。

㈦、其他：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 候選㆟㈴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在公告前或投票前㈲㆘列情事之㆒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登記；當選後依第

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1.候選㆟㈾格不合第24條第1㊠㉃第3㊠規定。    2.㈲第26條或第27條第1㊠、第3㊠之情事。    3.依第92條第1㊠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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